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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若莲所著的《税收协定解读与应用》以质朴凝练的语言，吸收国际社会和国内学者对税收协定的最
新研究成果，对税收协定条文的内涵和外延逐一进行分析和论述，紧密结合相关的国内税收法律法规
，对多年来税收协定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处理方法进行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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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1.3 持续性 第一，持续性标准解决的问题是区分营业场所的临时性和永久性，既
要考虑设立营业场所的目的，也要考虑其实际存续的时间。
如果一个营业场所的设立是以长期使用为目的的，即使由于企业活动的特殊性质或其他原因而提前清
算，其实际存在的时间很短，仍应视为常设机构；如果一个营业场所的设立是为了短期目的，事实上
也如此，那么就不构成常设机构。
但如果其实际存在超过了临时性质的期限，同样应认定为构成常设机构。
 第二，时间界限往往以界域明确为前提，不能以整个国家的领土作为地理空间来确定。
例如，美国关于德国音乐团体巡回演出的案例中，德国音乐团体与美国经理签订14个月的演出合同，
但演出是巡回的，包括在加拿大的演出。
虽然就整体而言，该团体在美国演出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演出作为一项营业活动在一个特定地点的持
续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不构成常设机构。
 第三，具有周期性的营业活动应认为具有持续性。
持续性并非指营业活动不可间断，而是指营业活动必须有规律地进行。
例如，某个营业场所仅在一些很短的时间内被使用，但这种使用在很长的时间内经常发生，那么这样
的场所不应被认为是纯粹临时性的。
 第四，企业从开始通过其固定营业场所进行营业活动起即构成常设机构，为使该场所成为永久性经营
场所而在该场所进行的准备活动应包括在内。
但若企业筹建固定营业场所的活动与营业场所日后从事的永久性活动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企业建立
该固定营业场所本身的时间不应包括在内。
随着固定营业场所的转让，或者通过其进行的所有活动的停止，即当所有与常设机构过去的活动有关
的行为和措施终止的时候（停止现行的交易、设施的维护和修理），常设机构停止存在。
然而，不能将业务活动的暂时中断，视为营业的终止。
若企业将其固定营业场所出租给另一企业，则该固定营业场所通常只为另一企业而非出租方的活动服
务；一般地，出租方的常设机构即告终止，除非其继续通过该固定营业场所进行自身的营业活动。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固定性与持续性标准之间的关系：没有固定性就谈不上持续性的问题，常设机构肯
定不存在；但具备固定性，未必就构成常设机构，因为还要看其是否达到持续性标准。
 4.1.4 经营性 区分一个营业场所从事的活动是经营性的还是准备性、辅助性的，关键是看这些活动是
“花钱”的还是“赚钱”的——“花钱”的活动通常是准备性、辅助性的，而“赚钱”的活动通常是
经营性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常设机构认定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 35号）对“经营性
”的判断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是看固定基地或场所的业务性质是否与总机构一致；二是看固定基
地或场所是否仅为总机构服务，还是也为其他人服务；三是看固定基地或场所的业务是否成为总机构
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固定基地或场所不仅为总机构服务，而且与其他机构有业务往来，或固定场所的业务性质与总机
构的业务性质一致，且其业务为总机构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不能认为该固定场所的活动是准备性
或辅助性的。
OECD范本第五条第四款对于非经营性，也就是准备性、辅助性的活动，列举了六种情况，排除了从
事这些活动构成常设机构的可能性。
之所以将其排除，是因为这些活动虽然对企业的利润有所贡献，但贡献微乎其微，难以将任何利润划
归到这些活动中去。
 中新协定条文解释通过举例，对上述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形进行了说明：在有些情况下，一些机构场所
形式上符合准备性、辅助性的规定，但从其业务实质看仍应认定为常设机构。
例如：（1）某缔约国对方企业的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采购服务并收取服务费，该企业在中国设立
办事处，为其在中国进行采购活动。
这种情况下，该中国办事处的采购活动看似属于本款第（四）项所说的“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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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但由于该办事处业务性质与企业总部的业务性质完全相同，所以该办事处的活动不是准备
性或辅助性的。
（2）某缔约国对方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固定场所，维修、保养该企业销售给中国客户的机器设备，
或专为中国客户提供零配件。
这种情况下，因其从事的活动是企业总部为客户服务的基本及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该固定场所的活动
不是准备性或辅助性的。
（3）某缔约国对方企业在中国设立从事宣传活动的办事处，该办事处不仅为本企业进行业务宣传，
同时也为其他企业讲行业务宣传。
这种情况下，该办事处的活动不是准备性或辅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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